附件三：

苏州大学研究生学籍变动申请表
	学号
	
	姓名
	
	性别
	
	培养单位
	

	专业
	
	学生类别
	
	联系电话
	

	通讯或家庭地址及邮编
	

	学籍变动起止日期
	从       年   月   日起，至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籍变动种类
	保留入学资格
	申请理由：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

年     月    日

	
	转院系（院系调整）
	

	
	转院系（导师变化）
	

	
	转院系（其他）
	

	
	转专业（导师变化）
	

	
	转专业（其他）
	

	
	转导师
	

	
	休学
	

	
	保留学籍
	

	
	复学
	

	
	提前毕业
	

	
	延迟毕业
	

	
	提前攻博
	

	
	肄业
	

	
	结业
	

	
	自动退学
	

	
	勒令退学
	

	
	开除学籍
	

	
	其他（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出生日期、民族等得变动）
	

	导师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

  年  月  日

	基层培养单位意见
	  签名：        

年  月  日

	研究生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

  年  月  日

	备注
	


填表说明
1. “学籍变动种类”栏，申请人选择后打“√”

2. “学籍变动起止日期”栏，需清楚填写年月日。除退学、肄业、结业、开除学籍变动只需注明起始时间外，其余各项需注明起止时间

3. “申请理由”栏：

a) 申请提前毕业者，请同时上交附件一的表格及要求的材料；

b) 申请延长学习年限者，请同时上交附件二的表格；

c) 申请出国留学者，须注明去何国、何学校、何专业

d) 申请其余变动者，须填写详细情况及理由

e) 申请“其他（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出生日期、民族等得变动）”者，请同时上交（毕业当年学期不受理此项变动的申请）：
i. 身份证正、反面复印件；

ii. 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户籍更改证明（原件）；
iii. 高考原始档案、本科毕业登记表内有研究生基本信息内容的复印件（培养单位盖章）
4. 申请保留入学资格、休学及复学者，请同时上交附件三的表格

5. “导师意见”和“基层培养单位意见”栏，对转院系、转专业、转导师者，须分别由转出、转入双方导师和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。

6. 申请人若此前有过学籍变动，应在“备注”栏中填写清楚，并注明变动类型及起止时间

7. 若申请表提交时未按以上说明填写，研究生部不予处理。

